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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篇 

法規 

內政部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9 日 

台內移字第 1020958301 號 

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施行細則」第十四條條文。 

附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施行細則」第十四條條文 

部  長 李鴻源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行細則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 十四 條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以下簡稱有戶籍國民）冒用身分或持用偽造、變造

證件入國者，應於檢察機關偵查終結後，備具下列文件，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補辦

入國手續；其屬未經查驗入國者，於依本法第八十四條規定處分確定後，亦同： 

一、 入國申請書。 

二、 起訴書、不起訴處分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三、 原臺灣地區之國民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 

   前項有戶籍國民，由入出國及移民署發給入國許可證副本；原戶籍經辦理遷出登

記者，由入出國及移民署函送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理遷入登記。 

 

 

 

內政部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9 日 

台內移字第 1020958413 號 

修正「入出國查驗及資料蒐集利用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入出國查驗及資料蒐集利用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李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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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查驗及資料蒐集利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八 條  大陸地區人民入國，應備下列有效證件，經入出國及移民署查驗相符，於其證件

內加蓋入國查驗章戳後入國： 

一、 有效之入境許可證件。 

二、 已訂妥回程或次一目的地機（船）票或證明。但依規定免附者，不在此限。 

三、 次一目的地國家或地區之有效居留證或簽證。 

四、 填妥之入國登記表。但持有臺灣地區居留證、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或其他經入

出國及移民署認定公告者，免予填繳。 

五、 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前項人民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留或定居者，應持憑入境許可證件及居留證或定居

證副本查驗入國。 

第 十八 條  入出國及移民署基於入出國管理之目的，得蒐集、處理及利用個人入出國資料，

並永久保存。 

   前項入出國及移民署蒐集之個人入出國資料之處理及利用應指定專人辦理安全管

理及維護事項。 

第十八條之一  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陸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民應於每次入出國

查驗時接受個人生物特徵識別資料之辨識。 

   前項規定，有本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不適用之。 

第二十一條  依前二條規定請求、提供、利用及管理個人資料檔案者，應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

及其他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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